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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2年 12月 14日會議擬備的資料摘要  
 

天水圍露天墟市  
 
 
 在 2012年 7月 16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行政長官宣布一系列

旨在解決民生事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在天水圍開設地區露天墟

市的建議。  
 
2. 政務司司長其後在 2012年 9月 14日致第五屆立法會候任議員

的函件 (見附錄 I)中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在天水圍設立地區露天墟

市，提供約 200個租金低廉的攤檔，以期創造就業機會、減低居民的

消費負擔、體現地方問題地方解決的潛力，以及掌握地區機遇。政

務司司長又表示，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13年 2月農曆新年前開設上

述墟市。  
 
3. 據政府當局在 2012年 9月 26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見附錄 II)所
述，元朗區議會議員支持在天水圍天秀路開設地區露天墟市的建

議。政府當局會繼續就露天墟市的運作細則諮詢他們的意見。相關

剪報載於附錄 III。  
 
4. 推行措施促進本土經濟發展一直備受議員關注。在審核

2005-2006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時，陳婉嫻議員曾詢問關於由政府當局

舉辦的民俗墟市 (包括黃大仙的民俗墟市 )的活動。民政事務總署署

長的答覆載於附錄 IV。  
 
5. 在 2007年 11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王國興議員曾動議一項

關於 "發展多元化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 "的議案，該議案經方剛議員

修訂後獲得通過。該議案的內容及政府當局就該議案提交的進度報

告載於附錄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2月 7日  



附錄 I 





附件 
 

行政長官自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起 
宣布的改善民生措施 

 
支援長者及有需要人士 
 
1. 推出每月 2,200 元的「長者生活津貼」，讓超過 40 萬名

長者受惠 
 

- 我們會就相關安排諮詢立法會，以期在 2012 年 10
月向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津貼的詳情，然後在同月

向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 如獲財委會撥款，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3 年年初開展

計劃，並會採取特別安排，以立法會通過計劃的日

期，定為發放津貼的生效日期 
 

2. 把長者醫療券的金額由現時每年 500 元倍增至 1,000
元，讓約 70 萬名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受惠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1 月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詳

情，並在 2012 年 12 月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如獲財委會撥款，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3 年 1 月 1 日

推行計劃 
 

3. 大幅放寬「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容許申請人在以

住戶為基礎或以個人為基礎的經濟審查當中，二擇其一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1 月向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詳

情，並在其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優化措施會在獲

得財委會撥款後推行 
 



 - 2 – 
 

房屋及土地規劃措施 
 
4. 每年容許 5 000 名符合白表資格人士，在居屋第二市場

購買未補地價的居屋單位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0 月/11 月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一

次例會上，向委員會匯報已獲香港房屋委員會通過

的詳情 
 
5. 推出一系列共十項的短、中期措施，以處理積存已久的

房屋問題 
 

- 措施詳情見附錄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0 月/11 月一併向房屋事務委員

會及發展事務委員會匯報各項措施的詳情 
 

加設升降機 
 
6. 推行「人人暢道通行」計劃，加設升降機，使行人通道

更暢通無阻，特別是方便長者及殘疾人士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0 月/11 月交通事務委員會第一

次例會上向委員會匯報詳情，並在 2013 年 1 月向財

委會申請撥款 
 

- 如獲財委會撥款，我們會隨即開展計劃，並在諮詢、

設計及施工前期工序完成後盡快進行加設升降機工

程 
 

支援社會企業 
 
7. 成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為社企業界提供額外一個

融資來源，扶助社企創立及發展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1 月/12 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匯

報建議的基金用途。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3 年盡快推

出由基金資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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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宿舍 
 
8.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其佔用的土地上興建青年宿舍，

讓在職青年有自己的居住空間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1 月/12 月向民政事務委員會匯

報詳情。當個別計劃準備就緒，我們便會盡快向財

委會申請撥款 
 
天水圍露天墟市 
 
9. 在天水圍設立露天墟市，提供約 200 個低廉租金的攤

檔，以期創造就業機會、減低居民的消費負擔、體現地

方問題地方解決的潛力，以及掌握地區機遇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 10 月向元朗區議會匯報詳情，

並期望部分攤檔能在 2013 年 2 月啟業。如有需要，

我們亦會向民政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改善小販的經營環境 
 
10. 向固定攤位小販區的小販提供資助，以期提升消防安全

及改善他們的經營環境，以及向自願交回牌照的小販提

供一次過的特惠金 
- 我們打算在 2012 年年底/2013 年年初向食物安全及環

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詳情，並在其後向財委會申請

撥款 
 
- 我們現時的計劃是在 2013 年 5 月實施有關計劃 

 
 

2012 年 9 月 
 



附錄 

行政長官在 2012 年 8 月 30 日 

宣布的一系列有關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施 

 

短期措施 (6 – 12 個月) 

1. 加快進行出售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剩餘居屋

單位(約 800 個單位)的工作。 

2. 將位於青綠街的首個「置安心」項目約 1 000 個單

位轉為以資助房屋形式出售，並盡快重新檢視原有

的「置安心」計劃。 

3. 加快審批預售樓花申請。 

4. 按之前所公布，繼續在 2012 年 10 月至 12 月的季

度賣地計劃主動賣地。 

5. 將房委會柴灣工廠大廈改建為出租公屋，以提供

180 個單位，並在 2012／13 財政年度，由市區重建

局以先導計劃形式開展兩項工廈重建項目，其中一

項項目可提供 180 個住宅單位。 

 

中期措施 

6. 繼續出售餘下 4 000 個「置安心」單位，並研究一

個長遠並持續可行的新置業安居計劃，以協助「置

安心」原訂對象群組置業安居。 

7. 將位於啟德發展區，原本預留給市區重建局為其

「樓換樓」計劃提供更多單位但尚未有發展時間表

的部分 1G1 地盤用地，撥給房委會發展居屋，興建

約 500 個單位。 

8. 將一幅位於長沙灣且尚未有計劃發展的「休憩用

地」改劃為「住宅」用地，作公屋發展，興建2 300

個單位。 

9. 把36幅「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及其他政府用地

改撥作住宅用地，可提供11 900個單位。 

10.積極探討如何在活化工廈政策下，理順在目前城規

方面和《建築物條例》的限制，以便利部分工廈土

地或樓房改作住宅用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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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制訂長遠房屋策略(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擔任主席

的委員會，已於 2012 年 9 月 13 日宣布成立)。 

 跟進“港人港地＂的實施安排(詳情已於 2012 年 9

月 6 日由行政長官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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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二ＯＯ五至Ｏ六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HAB05 

 問題編號  

  S67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63 民政事務總署  分目：  

綱領：  (2)社區建設  

管制人員：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在答覆編號 HAB084(問題編號 1290)的回覆中，當局列出了不少促進本土經濟發
展的措施，並預留了 250 萬元作預算。然而，其中卻沒有關於民俗墟市的任何
活動。請問當局會否舉辦此活動？若有，其內容及預算是多少？若否，請解釋

原因。  

“ 05 年施政報告  丁部  舊區更新  段落 94 

94. 各區強化本身的特色，將更有利本土經濟發展。政府近年推動本土經濟，
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荃灣的珠寶金飾坊、深水的電腦市場、西貢的消閑花

園等，既有經濟成果，又增加了社區活力；但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上環大笪

地。我們會總結經驗，繼續推動本土經濟項目，例如會採取切合實際的措施，

辦好黃大仙區的民俗墟市。”  

提問人：  陳婉嫻議員  

 

答覆：  

政府現正作出安排，以期盡早在黃大仙祠側的空地設立短期民俗墟市。在考慮

過黃大仙區議會的建議後，政府同意把短期墟市的營運權批給一個非牟利機

構，為期 18 個月。墟市會設有攤檔售賣各類手工藝品和特色貨品，並設有表演
活動區，以吸引本地和外地遊客到黃大仙祠一帶遊覽。  

上述的短期墟市預計在 2005 年下半年開辦。我們已在 2005-06 年度用於促進本
土經濟發展的資源中預留撥款，以便進行這項計劃。  

長遠來說，政府會繼續與黃大仙區議會緊密合作，研究可否把墟市計劃與區內

的旅遊景點 (包括黃大仙祠和志蓮淨苑 )綜合發展，在區內發展一個風俗文化觀光
區。  

 

姓名：  陳甘美華  

職銜：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日期：  16.4.2005 
 

附錄 IV 



2007年11月14日(星期三) 
立法會會議席上 
王國興議員就 

“發展多元化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 
提出的議案 

 
 
經方剛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露天市集不但具有本土特色，是香港旅遊賣點之一，而且經營內容多元化
和進入門檻較低，有利於鼓勵創業；因此，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用、發展多元

化的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以提升本港旅遊業的吸引力，以及進一步活化街道經濟

和偏遠地區新市鎮的多元經濟活動，本會促請政府： 
 
(一) 保留並活化現有具本土經濟、文化、人文特色的市集，並進行美化，加

強管理和宣傳推廣，以提高市集的生存空間和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二) 設立和開拓不同特色的新墟市，例如創意市集、有機漁農產品墟市等； 
 
(三) 設立街頭技藝表演專區、藝墟等，以鼓勵和推動街頭演藝文化，保留集

體回憶，以及保存、發掘及培養民間演藝文化和才華； 
 
(四) 於合適地點設立各式天光墟和燈光夜市，為小本經營、自力更生、自食

其力者提供出路； 
 
(五) 研究設立具特色風味飲食的街頭熟食專區； 
 
(六) 盡快全面檢討販商發牌和管理政策及彈性處理續牌申請，以配合增加就

業、推動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多元化的目標；及 
 
(七) 積極與各區區議會研究推行上述活化地區多元經濟文化的措施和辦法， 
 
從而為基層提供小本創業和就業機會。” 
 
 

附錄 V 



2007 年 11 月 14 日  
立法會會議席上  

就“發展多元化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  
提出的議案進度報告  

 
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議員通過“發展多元化販

商和市集經濟活動”的動議。關於當局就議員在議案中的各項建議所作的

跟進行動，最新情況現扼述如下：  
 

建議  當局的回應及工作進展  

(一 ) 保留並活化現有具

本土經濟、文化、

人文特色的市集，

並進行美化，加強

管理和宣傳推廣，

以提高市集的生存

空間和促進其可持

續發展  

有關政府部門及市區重建局在立法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 2007 年 11 月

13 日的會議上，向小組委員會介紹了保留灣

仔太原街及交加街整個露天市集的擬議交通

安排，並會在 2008 年 1 月就有關安排徵詢灣

仔區議會。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繼續向旅客推廣本港多個

主題購物街及露天市集，讓旅客感受香港的地

道生活文化，從而豐富旅客的旅遊體驗，藉以

進一步推動多元化的旅遊發展。  

(二 ) 設立和開拓不同特

色的新墟市，例如

創意市集、有機漁

農產品墟市等  

如果要在一些特定地點聚集人流，形成市集，

發展新的市集經濟，得靠有關商業活動本身的

獨特性和吸引力。自 2002 年以來，在民政事

務總署及各個區議會合力推動下，進行了多項

嘗試，例如上環假日行人坊、深水香港電腦

節、灣仔書節、荃灣珠寶金飾坊、及於於維多

利亞公園舉辦的 FARM 青年文化及創業廣場

等，都受市民及遊客歡迎。在未來的日子，民

政事務總署會繼續支援  區議會舉辦有關項

目。  

(三 ) 設立街頭技藝表演

專區、藝墟等，以

鼓勵和推動街頭演

藝文化，保留集體

回憶，以及保存、

發掘及培養民間演

藝文化和才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逢周末及假日分

別在香港公園、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公園及荔

枝角公園舉辦「藝趣坊」，旨在增加市民遊覽

公園的樂趣，讓他們在悠閒的氣氛下欣賞藝術

活動。「藝趣坊」設有手工藝品及藝術服務攤

位，售賣陶瓷、紙藝、飾物等手工藝品和提供

繪畫、書法及人像素描等服務。  
 
康文署亦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辦類似的「藝墟計

劃」，目的是為藝術工作者提供一個展示創意



的空間，並與到訪遊人及其他藝術愛好者交

流，進一步推廣香港文化中心作為文化藝術薈

萃之地。  
 
康文署將繼續完善主辦藝墟的計劃，以提升城

市的文化氛圍、並給藝術工作者提供交流創

意、孕育藝術發展的地方。  
 
值得一提，一些非政府場地如黃金海岸購物商

場也有舉辦藝墟，甚受當地居民及遊客的歡

迎。  
 
在保存和推廣傳統中國藝術，以及為新進藝人

提供演出機會方面，康文署每年在主要的傳統

節日，舉辦全港節慶活動，包括元宵綵燈會及

中秋綵燈會；除舞台表演節目外，亦加插掌

相、燈謎和綵燈製作等傳統文化及民間藝術活

動。  
 
此外，按月在全港  18 區戶外及室內場地舉

行的定期免費文娛節目，亦提供多元化的傳統

藝術演出，包括粵劇、粵曲演唱、中國戲曲、

中國民族歌舞、中國傳統劇技、中國傳統木偶

等，以推廣傳統中國文化。  

(四 ) 於合適地點設立各

式天光墟和燈光夜

市，為小本經營、

自力更生、自食其

力者提供出路  

政府對設立天光墟和燈光夜市的建議持開放

態度，惟建議的地點需要得到區議會、居民及

有關政府部門的支持。  

(五 ) 研究設立具特色風

味飲食的街頭熟食

專區  

區議會和居民可能就應否設立街頭熟食專區

有不同意見。某些人士可能支持有關意見，但

其他人士卻可能關注到這些熟食專區所帶來

的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問題。有些居民曾向政

府當局反映，要求政府盡快把他們區內現有的

街上熟食檔搬遷到離街的地方。  
 
由於公眾在有關課題上的意見不一，要在特定

區域設立街頭熟食檔必須得到有關區議會和

居民的支持。如果建議能覓得適當場地和得到

社區的支持，以及能夠達到食物安全和環境衞

生方面的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樂意就設立這

些攤檔提供適當的協助。  

(六 ) 盡快全面檢討販商 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現正就小販牌照政策



發牌和管理政策及

彈 性 處 理 續 牌 申

請，以配合增加就

業、推動販商和市

集經濟活動多元化

的目標 .  

進行檢討，包括檢視應否發出新牌照，以及現

有牌照的轉讓與繼承安排等等。在檢討過程

中，食衞局會諮詢販商代表、立法會和有關的

區議會的意見。有關檢討預計會在 2008 年中

完成。  

(七 ) 積極與各區區議會

研究推行上述活化

地區多元經濟文化

的措施和辦法  

區議會是政府在地區事務上的重要伙伴。在區

議會及政府部門的合作下，過往成功推行了各

項改善經濟及環境的計劃，並提升了居民的生

活質素。在未來的日子，政府會繼續與區議會

就區內居民關注的議題攜手合作；而民政事務

總署亦會繼續提供撥款及適當的支援，協助區

議會推行活化地區及多元經濟文化的工作。  

 


